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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

（一期）

行业

类别

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

主要投资方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

公司（代建）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重庆市水利局

渝水许可〔2021〕12号，2021年 2月 5日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文号及时间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渝建初设〔2022〕19号，2022年 11月 30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年 1月~2026年 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一标段），中国水利

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二标段），中国水利水电第六

工程局有限公司（三标段），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四标段），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五

标段）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天津新亚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一标段、二标段、

五标段），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浩工

程顾问有限公司联合体（三标段、四标段）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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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第 53号令、水保〔2017〕365号文件精神，重庆市

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3日在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

5标段项目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

（一期）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

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

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天津新亚太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联合体、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嘉源生

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代表共 23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中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

项目前期及建设情况的介绍，水土保持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监测

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实施及质量评定相关情况的汇报，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的汇报，经质

询、讨论，形成了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一期）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西起

盘桂路站，东至 4 号线一期工程民安大道站，线路全长 10.8km，

建设内容包括盘桂路站、石马立交站、玉带山站、盘溪站、大石坝

站、大庆村站、花卉园站、龙溪站、嘉州路站等 9座车站，区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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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包括正线区间、停车场出入线段区间；设主变所 1座、停车场 1

处（宏帆停车场）。

本项目分 2期进行验收，本次验收范围包括：石马立交站（不

含 3B出入口管线迁改区）、石马立交站～玉带山站区间、玉带山

站（不含换乘通道）、玉带山站～盘溪站区间、盘溪站～大石坝站

区间、盘溪站、大石坝站、大石坝站～大庆村站区间、大庆站、大

庆村站～花卉园站区间、花卉园站（不含绿化）、花卉园站～龙溪

站区间、龙溪站、龙溪站～嘉州路站区间、嘉州路站、嘉州路站～

民安大道站区间、停车场出入线区间、宏帆停车场。

本次验收范围内占地面积共计 27.17hm2，其中永久占地

14.51hm2，临时占地 12.66hm2；经现场踏勘复核；按项目类型划分，

区间工程占地 0.46hm2，车站工程占地 7.60hm2，停车场及主变所工

程区 12.95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98hm2，迁改工程 4.40hm2，临时

堆土场 0.78hm2。本次验收阶段，项目已完成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416.52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4.38万 m3），填方总量为 38.75万 m3

（其中表土回覆 4.38万 m3），项目无借方，余方 377.77万 m3。本

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开工，一期工程于 2026年 1月完工，一期工

程总工期 61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1年 2月 5日，重庆市水利局印发了《关于重庆轨道交通 4

号线西延伸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渝水许可

〔2021〕12号），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

（三）初步设计情况

2022年 11月 30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同意本项

目初步设计内容。



- 4 -

2024年 9月 30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宏帆主变电所外线路）调整初步设计

的批复》（渝建初设〔2024〕17 号），同意本项目初步设计调整

内容。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2年 1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从 2022年

1 月开始，监测单位组建首次进场，于 2022年 2 月编制完成水土

保持监测实施方案，一期实际监测时间从 2022年 2月至 2026年 1

月。项目验收阶段，监测单位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

评价标准》（GB/T51240-2018）等相关标准和规程规范的要求，结

合本项目情况，对采集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进行了全面复核，并对

部分监测数据进行了校正，并整编相关监测资料。于 2026年 1月

编制完成了《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一期）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5 年 9 月，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水利

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协同开展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并于 2026年 1月编制完成了《重庆轨道交通

4号线西延伸段工程（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验收报告

主要结论为：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

措施，完成了扰动区域内的水土流失治理。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

单位审核、建设单位确认，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格。各项指标均达

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中的防治目标。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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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截至报告编制完成前，本项目存在部分区域实施的植物措施恢

复效果较差，目前已经进行补植补种，后续需要持续关注，加强管

理维护，使之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标准，能够全面、持久地发挥

水土保持防护功能。



三、 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备注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字姓名分工

建设单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位组长 何 涛

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禹富偲

建设单位重庆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徐
。

川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 (集
特邀专家谢 巍

团 ) 有限公司

特邀专家朱和宇 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重庆隆湖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特邀专家段而军

司

验收报告编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
蒋 盛

制单位研究院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
齐 越

制单位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
李移山

司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理单位
成员 主体监理单天津新亚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李 峰
公司 位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
许 磊 监测单位

司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
监测单位吴 松

司

方案编制单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
刘建昌

限公司 位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单位路锦彪

总包单位王 博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刘友永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包单位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
设计单位限公司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易  立

团有限公司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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